附件1

宜昌市临时管控工业企业清单

备注：各县市区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细化减排措施，减排措施要落实到日排放量的降低上，较临时管控前（12月14日）的减排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0%，已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或超低生产负荷，确无减排空间的企业维持现有水平，确保管控期间排放量不增加。
	序号
	县市区
	企业名称
	主要管控因子

	1
	兴山县
	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沙河化工厂
	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烟尘

	2
	兴山县
	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草坡化工厂
	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烟尘

	3
	五峰土家族自治县
	宜昌骏王集团水泥有限公司
	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烟尘




